
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办理

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１３７３号提案的函

李果委员:

您提出的 «以人民为中心,在幼儿园创设法治园长,进一步

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» (第１３７３号)收悉,公安厅高度重视,

迅速开展专题研究、实地调研和推动落实,现就提案办理情况回

复如下.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公安厅高度重视幼儿保护工作,坚持每年会同教育厅等部门

部署开展 “护校安园”专项行动,将各地公安机关校园安全工作

成效纳入全年目标绩效考评指标体系,作为 “枫桥式公安派出

所”创建和优秀社区民警评选的重要依据,倒逼各地压紧压实责

任,严防因安防措施不到位发生暴力伤害幼儿园老师、儿童的恶

性案件.近年来,全省未发生冲撞幼儿园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和

较大以上安全事故.

(一)加强警力配备.２０２３年,会同省委教育工委和教育厅

下发 «关于加强新时代 “警校共育”工作的实施意见»,明确要

求各地公安机关在幼儿园设立 “警校共育”工作联络站 (点)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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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上由幼儿园所在辖区派出所社区民警担任 “护校民警”,参

照中小学法治副校长的职能职责,协助幼儿园开展法治教育、幼

儿权益保护并参与安全管理等工作.截至２０２３年底,全省１􀆰２

万余所幼儿园均按要求配备了护校民警.

(二)加强安防建设.２０２０年以来,会同教育厅按照全国统

一部署,开展了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安防建设 “三年行动计划”,

在四川底子薄、基础差、财力支撑有限的情况下,采取集中攻

坚、精准督导、联合通报、约谈督促等方式强力推动,按时完成

了校园封闭管理、专职保安配备、 “护学岗”建设、硬质防冲撞

设施建设、一键式紧急报警、视频监控与公安机关联网等 “６个

１００％”目标任务,筑牢了幼儿园安全屏障.

(三)加强风险化解.部署开展全省校园安全专项整顿、幼

儿园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摸排等工作,各地公安机关积极与教育主

管部门全面排查整顿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和校园周边托管场所

等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,累计排查整治各类涉幼儿园的安

全风险隐患１􀆰７万余起.

(四)加强综合治理.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部署开展清理整

治向未成年人无底线营销食品等专项行动,挂牌整治幼儿园周边

存在的突出交通问题和治安问题.充分发扬新时代 “枫桥经验”,

发动各地护校民警深入摸排涉幼儿园的各类矛盾纠纷,依托四川

“e治采”小程序,及时推动多元调处、源头化解和综合治理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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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好 “高峰勤务”和 “护学岗”机制落实,全省日均投入幼儿园

周边开展护学工作的民辅警达到１􀆰８万余人,做到了重点时段、

重点路段 “见警察、见警车、见警灯”.

(五)加强法治宣传.持续抓好进幼儿园法治宣传教育工作,

不断创新宣传方式和宣传载体.在今年第２９个 “全国中小学生

安全教育日”来临之际,首次将幼儿园也纳入活动范畴,要求各

地公安机关认真梳理适合３－６岁幼儿年龄阶段和心理发育特点

的安全提示要点,同步开展宣传教育进幼儿园活动.期间,共有

２１００多所幼儿园在当地公安机关、护校民警的带领下开展了防

性侵、防拐骗、防溺水等主题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,成都、绵

阳、南充、乐山等地部分派出所还邀请辖区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

友们走进警营,开展近距离观摩体验警械装备、观看警务技能演

练等警营开放活动.

二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目前,全省公安机关的幼儿园 “护校民警”已参照中小学法

治副校长履行职能职责,且幼儿园与中小学在行政主管、单位性

质等多方面仍存在差异,暂不具备设立 “法制园长”条件.下一

步,公安厅将一是积极与教育主管部门沟通 “关于在幼儿园设立

法治园长”事宜,待条件成熟后,主动配合开展好相关工作.二

是把幼儿园校园安全融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整体谋划推动,指导

各地公安机关和幼儿园护校民警抓好各项措施落地落实.三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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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开展对幼儿的司法保护和法治宣传教育,针对幼儿年龄阶段和

心理发育特点,研究制定更多更好的法治宣传教育精品课件供全

省推广使用,不断提升幼儿园小朋友的法治意识、安全意识和自

我保护能力.

四川省公安厅

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９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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